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學校警衛(臨時人員)勞動契約 

         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以下簡稱甲方） 

立契約人                                      雙方同意訂立勞動契約條款如下，以資 

君（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共同遵守履行。 

一、契約期間： 

茲因甲方公務需要，甲方自民國 111 年  月    日起至 111年  月  日止，指派乙方擔

任甲方事業體之警衛工作經雙方同意就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規定事項排除同法第 30

條、第 32條、第 36條、第 37條、第 49條限制；約定下列條款以資共同遵循。僱用期

間如須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工作性質及項目： 

（一）駐校警衛之進用係依勞動基準法第 84條之 1核定之工作者，符合其第 1項第 2款所

稱監視性工作，係指於一定場所以監視為主之工作。 

（二）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並服從甲方工作規則與紀律，從事下列工作： 

1.門禁管理，依規定管制進出大門之人員與車輛；訪客人士或家長進入洽公，依規定登

記並換穿訪客背心。警衛室設置訪客登記簿，遇有外來訪客應請其登記有關資料，以

供查考。值勤人員對外來訪客應詢明來意及欲訪對象，並代為聯繫，經受訪人員確認

後，方可讓訪客進入校園。 

2.擔任校園安全巡視、守衛工作，負責維護學校安全。 

3.發生偶、突發事件，負責通知有關單位及人員。 

4.簽收郵件、包裹、書籍、貨物等、傳達與主動接聽電話，並通報辦公室人員處理。 

5.早班值勤負責校門、教室門開啟工作，並負責校園環境清潔與巡邏。 

6.晚班值勤學生放學 15:40時負責校門口交通指揮工作。 

7.於學校老師下班後及學生放學後，負責巡查教室、活動中心、停車場、廚房等，並關

妥門窗及電源，各樓室門上鎖的確認。 

8.清掃與維護校門口、警衛室內部及警衛室周圍整潔。執勤時應維護警衛室 內外四周、

前庭及前庭草地整潔、機車停車棚整潔，並協助校門兩旁花木之澆水 

9.監視系統及通信、消防及保全之安全訊號；檢查門窗、燈火、水電、瓦斯等工作。 

   10.課後及例假日活動支援及施工進行時必要之協助。 

11.保全之解除與設定： 

   a.於執勤工作前解除保全。 

   b.於執勤時間，保全系統若有異狀產生，可自行排除之簡易狀況者，請依正確程序使

恢復正常；若無法解決時，請電告保全公司之勤務人員馬上到校恢復保全之正常作

業狀態。 

c.於結束執勤工作，經巡視校園、確定關妥門窗及電源等安全事項後，設定保全。 

   12.協助運送餐飲至廣興分校者，須具備自小客駕照及送餐車輛。 

13.平日協助校園花木修剪、維護校園環境清潔、假日維護校園草坪除草、清洗籃球場青

苔及跑道工作、臨時廚房缺人狀況支援。 

14.完成甲方臨時交辦事務。 

15.填寫值勤暨學校工作日誌。 

16.遇有重大偶發事件或民眾到校陳情請願，抑或記者訪問時，值勤人員應立即通知有關

處室予以有效處理或疏導，必要時應即時與地方警政單位聯繫。 



17.警衛薪資支付需備齊保全設定(解除)表。 

18.乙方不得有遲到、早退或曠工情事，否則甲方得隨時予以解雇，乙方不得提出任何異

議及補償要求。 

   (三)執勤方式： 

1.貴賓蒞校時，立即電話告知處室主任或陪同引導至校長室。 

2.上班時間內，校門口的大門要確實關上，並注意進出交通的管制與校園車輛的停放。 

3.放學後依規定將各棟樓梯鐵門及校園各門關閉，並巡視校園一周。 

4.假日不定時巡視校園，嚴加防範火災及竊案。 

5.開啟與關閉各棟樓層鐵門，並注意人員安全。 

6.努力維護學校公物，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嚴守工作職責。 

7.注意儀容整潔，對待來賓訪客及家長義工，待人接物處事請面帶笑容並誠懇和氣的態

度，公平且禮貌的對待每一位來訪者。 

8.不得喝酒、抽煙、嚼食檳榔及聚眾打牌。 

9.警衛人員相處應融洽，不得隨意與人交惡。 

10.開關校門口時，警衛人員需現場監看，避免造成危險。 

11.開關校門口電動門及側門之時間：於學生上學截止時間、放學家長接送完畢時間關妥。 

三、工資： 

（一）工資按月給付，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資為新臺幣 25,250 元。 

（二）前項之平均時薪為月薪除以 240時計，而日薪為月薪除以 30日計。 

（三）甲方給付乙方工資，依勞資雙方約定之日期，每月發給 1次，如遇例假日或休假日

則提前 1天發給。 

（四）除非法律另有約定，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賠償之用。 

四、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地點為：屈尺或廣興校園，必要時得配合甲方之需要，接受甲方於其相關

機構或單位合理之調動。 

五、工作時間： 

    (一) 

(屈尺警衛)乙方各輪班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8小時，工作時間事先以班表排定之。 

    A：週一、二、三 06:45-15:00(中間休息 30分鐘) 

    B：週一、二、三 10:00-18:15(中間休息 30分鐘) 

    週四或五:6:45-18:15(中間休息 30分鐘、2人輪流，1人 8小時+3小時(加班)) 

    週六 07:50-16:10(中間休息 30分鐘) 

    週日 07:50-16:10(中間休息 30分鐘) 

    合計每 1週正常值勤 40小時。(國定假日無法補休，發給加班費) 

(廣興警衛)乙方各輪班每日正常工作時間為 8小時，工作時間事先以班表排定之。 

    C：週一、二、三 06:45-15:00(中間休息 30分鐘) 

    D：週一、二、三 09:00-17:15(中間休息 30分鐘) 

    週四或五:6:45-17:15(中間休息 30分鐘、2人輪流，1人 8小時+2小時(加班)) 

    週六 07:50-16:10(中間休息 30分鐘) 

    週日 07:50-16:10(中間休息 30分鐘) 

    合計每 1週正常值勤 40小時。(國定假日無法補休，發給加班費) 



    乙方若遇要事需調班則請於三日前確實填寫調班單，並交至甲方處核章。 

遇學校重要慶典活動、颱風、國定假日或補假，需臨時調整值勤時間，依校方訂定值 

勤時間為準，輪值人員不得有異議。 

（二）延長工作時間及延長工資之計算： 

1.乙方為配合甲方公務需要，同意於正常工作時間外，延長工作時間。 

2.乙方每日延長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2小時。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

12小時〈遇有緊急情況者，每日正常工作時間連同延長工作時間至多 14小時〉，之

後須至少休息 12小時才能再工作。 

3.乙方每日延長工作時間在 2小時以內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一；再延

長工作時間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加給三分之二。 

4.甲方以教育局核發經費支付乙方延長工資，超出部分乙方優先以相同時數之補休代

替支領延長工資。 

（三）例假日及應休假日工資計算： 

1.乙方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之休息，作為例假。得經由彈性約定，每 2 週至少應有
2日之休息作為例假〈非因勞動基準法第 40條所列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法定原
因，縱經勞工同意，亦不得使其在該例假日工作〉，乙方同意甲方以排班方式將例假
日、其他應放假之日及特別休假平均排訂於每月輪值表中。 

2.乙方為配合甲方公務需要，在不影響個人健康及福祉之前提下，同意於輪值表排定

之例假日以外之其他應放假日出勤。乙方於輪值表排定之休假日〈含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之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與同法第 38 條之

特別休假日〉出勤者，工資加倍發給。 

（四）女性夜間工作： 

乙方為配合甲方需要，願意於夜間午後 10時至翌晨 6時工作（妊娠及哺乳期間除外）。 

六、特別休假： 

（一）乙方在甲方處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1.6個月至未滿 1年：3日 

      2.工作滿第 1年：7日 

      3.工作滿第 2年：10日 

      4.工作滿第 3~4年：14日 

      5.工作滿第 5~9年：15日 

      6.工作滿第 10年：16日 

      7.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 30日為止。 

（1）請特休假以星期一至星期五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需星期六、日請特休假，需自行與 

本校或分校警衛換班。 

  （2）本校及分校警衛請特休時，每月以 2人休假為原則，並至總務處填寫休假單。 

七、給假及請假：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給假，乙方並依相關事

實且有請假之必要時，得依甲方所要求之請假程序，辦理請假手續。 

八、終止勞動契約：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資雙方議定之工

作規則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九、退休： 

（一）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 53條規定，自請退休時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 54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應按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三）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甲方每月負擔乙方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為乙方每月工資

6%，乙方得依其每月工資總額 6%範圍內，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 

十、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身心障礙者

庇護工場職業災害補償費用補助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保險與福利： 

（一）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相關法規，為乙方辦理保險。 

（二）乙方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得享受由甲方單位訂定之福利設施及相關規定。 

十二、考核及獎懲： 

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所訂之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理，並於每年十二月底前

由甲方主管人員辦理服務評量，以為改進建議及做為工作獎金之依據。 

十三、服務與紀律：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之工作規則（如附件）或人事規章，並應重視倫理與主動積極

參與工作。 

（二）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業務、技術、服務對象個人資料之秘密不得洩漏，退職後亦同。 

（三）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其單位主管或首長同意，不得擅離職守。 

（五）乙方應接受甲方所舉辦之相關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 

（六）乙方於契約期間所從事甲方所辦理之相關研究所得之智慧財產權，除非另有約定，

則應屬甲方所有。 

十四、安全衛生：甲、乙雙方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十五、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僱用受雇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

依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法令及團體協約之補充效力： 

     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團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令規章相違背時，依團體協約或有關法

令規定辦理。 

十七、契約修訂：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之。 

十八、契約爭議之處理： 

甲乙雙方對於本契約之履行發生爭議時，同意以服務所在地之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為協

調調解單位，並同意以勞務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訴訟管轄之所在。 

十九、契約之存執：本契約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方：新北市新店區屈尺國民小學 （蓋學校關防） 

 

 

 

 

 

 

代表人：            （蓋章）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屈尺路 55號 

 

 

乙方：                   君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0 1 月   日 


